
  自然人選民登記──集體預約服務登記表
 

表格編碼： SAFP/DATE Modelo 22 （版次：第 002 版） 
生效日期：2011 年 9 月 8 日 

申請者資料（每一份登記表適用於在同一地址運作的設施。如果在不同地點運作，請分別填寫。）  

學校或組織名稱：  地址：

聯絡人資料 （指派與行政公職局協商服務具體細節安排的負責人資料）  

姓名：  職 稱 ：  

電話：  最 佳 聯 絡 時 間 ：  

傳真：  電 郵 ：  
 

服務時間 

認為最佳的服務時間 （公職局將根據實際情況和需求盡量協調）  

 日期 時段 

選擇一   

選擇二   

認為不宜提供服務的時間： 

 

服務地點  

可提供的服務地點（如為室外，請指明。）  所在樓層：  有否升降機？  

可否提供電源供電腦設備運作？  可以  不可以 請說明：  

可否經互聯網接駁到 VPN？  可以  不可以 請說明：  

可否提供停泊中型巴士的空間或泊車位？  可以  不可以 請說明：  

人數估算 （為了善用公共資源並做好事前準備，請指出預計合資格而未登記的人數）  

年滿 17 周歲未滿 18 周歲的未登記者  人。  

年滿 18 周歲的未登記者  人。  

總數（包括需要更新資料的選民）  人。   
 負責人確認上述回覆  

姓名：  

職稱：  

簽署：  

注意事項  

年滿 18 周歲的永久性居民辦理選民登記時，只需帶備本人

的智能身份證正本便可即場辦理；年滿 17 周歲的永久性居

民，由法定代理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陪同或遞交由法

定代理人簽署的同意書，亦可帶備本人的智能身份證正本辦

理提前選民登記。供父母簽署的同意書式樣可從選民登記網

站 www.re.gov.mo 下載。  日期：  

 （請在右方加蓋公章）  

備註：填表前請先細閱《自然人選民登記 – 集體預約服務簡介》，填妥後傳真至 89871017。  


